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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 200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04年 7月 25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参加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144,00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 75%。公司的 10名董事、3名监事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杨启昭先生主持,会议 

审议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通知所列明的全部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144,000,000 股赞成,占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逐条通过了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二、会议以 144,000,000 股赞成,占到会股份总数 100%,审议批准了《关于公 

司符合配股条件并申报的议案》； 

    经对照,公司已经达到《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和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2001］43号《关于做好上市公司新股发行工作的通知》等规定的配股条件,为 

此公司将在本次大会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 2004年年度配股申请, 

    三、会议对《公司 2004年度配股方案》进行逐项审议： 

    (1) 以 144,000,000股赞成,占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通过了配股类型为 

面值 1元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 

    (2) 以 144,000,000股赞成,占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通过了配售对象为 

配股股权登记日收盘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全体股东。 

    (3) 以 144,000,000股赞成,占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通过了配股基数、 

配股比例和配股数量：以 2004年召开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时的总股本 192,000,0 

00股为基数,按照 10：3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股份,本次可配售股份总数为 57,6 

00,000股,其中法人股可配售 43,200,000股,社会公众股可配售 14,400,000股。 

    (4) 以 144,000,000股赞成,占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通过了配股价格和 

定价依据。 

    ①本次配股价格初步拟定的区间范围为：公司 200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每股 

净资产以上,但不高于《配股说明书》刊登之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流通股收盘价 

的算术平均值的 85%,具体价格由公司与主承销商根据股票配售时实际情况协商确 

定。 

    ②定价依据及原则：a.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量；b.公司股 

票在二级市场上的价格、市盈率情况及对未来趋势的判断；c.配股价格不低于公 

司 2003年度财务报告中公布的每股净资产值；d.与主承销商协商一致的原则。 

    (5) 以 144,000,000股赞成,占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通过了募集资金的 

用途：募集资金拟投资 1.5万吨/年三聚氰胺新建项目,该项目总投资人民币 11,3 

00万元。若本次配股所募集的资金量与拟投资项目所需资金量有缺口,不足部分 

由公司自筹解决,董事会可根据该项目建设的轻重缓急决定本次配股募集资金的 

投入安排。 

    (6)以 144,000,000股赞成,占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通过了本次配股决 

议有效期限为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1年内。 

    本次配股方案尚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方可实施。 



    四、会议以 144,000,000 股赞成,占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审议批准董 

事会提交的《公司 2004年度配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拟全部投资于 1.5万吨/年三聚氰胺新建项目,项目的实施 

将有助于公司合理布局前提下生产能力的增强及自主技术和产品开发能力的提高 

、实现公司主业的拓展和延伸,并进一步扩大公司的行业规模优势,增强产品在国 

内外市场的竞争能力,保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五、会议以 144,000,000 股赞成,占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审议通过了 

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办理与公司 2004年度配股有关事项授权的议案》； 

    根据本次配股方案实施的有关工作安排和保证申报效率,对公司董事会办理 

与本次配股有关事项进行特别授权,授权的有效期为本次大会通过之日起一年。 

    六、会议以 144,000,000 股赞成,占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审议通过了 

《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向的项目与招股说明书的承诺相符,使用效果较 

好,没有实际募集资金量超过项目计划所需资金的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经公司聘请的广东信扬律师事务所叶伟明律师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该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合法合规,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所作出的决议合法合规、 

真实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OO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